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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适度加快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步伐

证券时报记者 周宇

国家能源局日前下发通知称， 随着我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调整步伐加快，

对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越来

越高， 十分有必要适度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

设步伐。

据介绍， 抽水蓄能电站具有调节电力系统

峰谷差、 确保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等多种功

能。 已建的抽水蓄能电站不管是大型还是中

型， 在实际运行中都很好地发挥了调峰、 填

谷、 事故备用和替代燃煤机组的作用， 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

通知指出，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应纳入整个

电力系统的发展规划统筹考虑， 以整体提高电

力系统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为原则， 做好抽水蓄

能电站的选点和建设规划， 有序推进各项前期

工作， 避免简单为电源项目配套而建设， 杜绝

单纯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项目、 建抽水蓄能

电站。

通知要求， 要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和电

价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关规定， 原则上由

电网经营企业有序开发、 全资建设抽水蓄能电

站， 建设运行成本纳入电网运行费用； 杜绝电

网企业与发电企业 （或潜在的发电企业） 合资

建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严格审核发电企业投

资建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通知强调， 新规划、 建设的抽水蓄能电

站， 必须具有经济性， 其效益应体现在整个电

力系统经济性的提高。 在现行销售电价水平

下， 不得因建设抽水蓄能电站给电力消费者增

加经济负担或推动全社会电价上涨。

此外， 通知还明确， 在技术引进、 消化吸

收的基础上， 以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为依

托， 要继续推进机组设备自主化， 着力提高主

辅设备的独立成套设计和制造能力； 逐步引入

竞争机制， 放开机组设备市场。

工信部发布水泥行业

准入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证券时报记者 周宇

为规范准入公告管理， 便于社会监督符合

水泥行业准入条件的生产企业和生产线， 工信

部昨天印发 《水泥行业准入公告管理暂行办

法》。 《办法》 对申请准入公告的企业做了一

系列规定。

根据规定， 申请准入公告的水泥生产线

所属企业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 布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具有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标准规范的生产线， 以及污

染物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设施； 以及按规定

淘汰落后产能等。

《办法》 明确， 申请准入公告应当提交以

下材料： 水泥行业准入公告申请书； 项目建设

核准文件复印件； 项目建设土地审批文件或建

设用地使用权证复印件； 以及能源审计或能效

评价检验测试报告 （年耗标准煤

5000

吨及以

上的企业） 等。

根据流程， 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

齐全、 符合规定形式要求的， 予以受理， 并出

具受理通知书。 对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

的， 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企业

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工信部收到省级工业主管部门报送的审核

意见和申请材料之日起

3

个月内， 组织开展复

核。 符合准入条件的水泥生产线和所属企业名

单，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公示

10

个工作

日后， 以公告方式予以发布。

水利部：支持符合条件水利企业上市

支持各地建立符合金融监管政策的水利投融资平台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水利部部长陈雷日前在与中国

农业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表

示， 将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上

市和发行债券。 同时， 中国农业银

行将在未来

10

年内提供一揽子

5000

亿元意向性信用额度， 用于

支持水利建设。

陈雷表示， 根据合作协议， 水

利部将与中国农业银行一起， 共同

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是加大水利信

贷支持力度。 根据水利发展需要和

风险控制要求， 中国农业银行把水

利建设作为信贷投放重点， 优先受

理、 优先评审、 优先批贷， 大力

支持江河治理、 水资源配置、 水

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 水能资源开

发利用、 水文气象设施、 农田水

利、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抗旱应急

水源、 农村饮水安全等方面的水利

建设， 力争未来

10

年提供

5000

亿

元信用额度支持水利建设。

其次是创新水利项目融资模

式。 充分发挥中国农业银行 “贷、

债、 投、 租” 的优势， 不断创新

水利信贷产品， 优化信贷审批流

程， 在融资、 支付、 结算、 代理、

投行等方面提供全面服务， 创新

水利建设项目贷款担保形式， 积

极开展统贷统还统贴试点， 支持符

合条件的水利企业上市和发行债券，

积极发展大型水利设备设施融资租

赁服务业务。

再次是推动水利融资平台建设。

支持各地建立符合金融监管政策及地

方实际的水利投融资平台， 共同推动

水利投融资平台规范发展， 鼓励各地

通过注入有效资产、 赋权经营等方

式， 不断提高融资还贷能力， 推动融

资平台逐步做大做强。

第四是严格水利信贷资金监管。

双方共同推动融资主体诚信体系和信

用实施环境建设， 建立健全水利项目

信贷资金监督管理制度， 加强贷后管

理， 杜绝违规违纪现象， 有效控制防

范风险， 确保信贷资金安全， 充分发

挥资金效益。

今年年初， 中央发布了 《关于加

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的

1

号文

件，

7

月上旬国务院又专门召开中央

水利工作会议， 再次对加快水利改革

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强调要通过

5

到

10

年的努力， 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

设明显滞后的局面， 明确提出要建立

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加大公共财

政对水利的投入， 加强对水利建设的

金融支持， 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水

利， 力争今后

10

年全社会水利年平

均投入比

2010

年高出

1

倍。

全国粮食风险基金

规模增加

80

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记者昨日获悉， 为进一步加强

地方政府粮食调控能力， 解决地方

粮食风险基金缺口问题， 国务院决

定增加全国粮食风险基金规模

80

亿元。 其中， 中央财政新增粮食风

险基金中央补助款

44

亿元， 非粮

食主产区省份负担

36

亿元。 近日，

中央财政已将新增补助款

44

亿元

全部下拨到有关省级财政。

粮食风险基金是国家为保护种

粮农民利益、 稳定粮食市场、 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 于

1994

年设立的

专项调控基金， 由中央财政与地方

财政共同筹资建立， 地方政府包干

使用。

此次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增加

后， 全国粮食风险基金规模达到

382

亿元， 其中

13

个粮食主产省

（区）

277

亿元， 占总规模的

72%

，

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补助， 这将

更好地保障各省粮食直补、 地方

粮油储备等正常开支需求， 进一

步增强地方政府保护种粮农民利

益、 稳定流通市场、 确保粮油供

应的宏观调控能力， 进一步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

我国将建

15

个

交通行业研发中心

证券时报记者 李强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 到

2015

年， 交通运输部

将建设约

15

个交通行业研发中心，

初步形成覆盖交通运输发展亟需领

域的基本布局； 到

2020

年， 研发

中心的数量将增加至

20

个， 形成

覆盖交通运输发展重点领域、 兼顾

区域分布的整体布局。

据悉， 交通运输行业研究中

心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公路 、 水

路、 综合运输与现代物流、 交通

运输安全、 交通节能环保等重点

领域。

中小企业贷款有望全面实现风险共担

证券时报记者 李强

日前， 科技部与人保财险组

成调研组， 赴宁波、 上海调研科

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试点

状况， 结果表明， “政府

+

保险

+

银行” 的风险共担模式初步解决

了缺乏抵押担保的 “三农” 企业、

中小企业和城乡创业者融资难题，

多家中小企业获得了数额不等的

小额贷款。

在宁波， 中国人保财险宁波分

公司、 太平洋保险宁波分公司组成

共保体， 成立了事业部制的 “小额

贷款保证保险营运中心”， 借助保

证保险的机制， 通过银保结合为中

小企业的银行信贷分担风险， 解决

融资难题。

统计显示， 截至

7

月末， 宁波

市已实际发放小贷保证保险支持的

信贷业务共

1166

笔， 累计发放贷

款总额

11.81

亿元， 小额贷款保证

保险保费收入达

2779.93

万元， 已决

赔款总计

121

万元。

在上海， 由上海市科委牵头，

浦发银行、 上海银行和中国银行上

海市分行以及太平洋保险公司共同

推出的贷款融资保障类保险受到了

中小企业的欢迎。 该业务的核心是

科技企业购买保险公司的履约保证

保险， 同时政府拿出贷款风险补偿

准备金， 通过 “政府

+

保险

+

银行”

的风险共担模式

(

如果发生贷款损

失， 政府承担

25%

、 保险公司承担

45%

、 银行承担

30%)

， 使无担保、

无抵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银行

贷款。

据悉， 试用一年来， 已有

44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

共计

1.43

亿元的小额贷款。

有关人士表示， 如果其他地区条

件成熟， 试点的成功经验有望近期在

更大范围内推广试用， 为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题提供可鉴经验。

关于

2011

年地方政府债券

（五期）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 《财政部关于代理发行

2011

年地

方政府债券 （五期） 有关事宜的通知》

（财库

[2011] 114

号） 和本所有关规定，

2011

年地方政府债券 （五期） （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将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在本

所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

上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期限

为

3

年， 票面利率为

4.01%

， 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 本期债券起息日为

2011

年

8

月

23

日， 每年

8

月

23

日支付利息 （逢节假日顺

延， 下同），

2014

年

8

月

23

日偿还本金并

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二、 本期债券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起

在本所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

平台上市， 交易方式为现券和回购。

三、 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现券证券名

称 为 “

11

地 债

05

” ， 证 券 代 码 为

“

130064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婚姻法》新司法解释刺痛谁的神经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婚姻法》 新司法解释甫一出

台， 就引发了全社会的激烈讨论：

“父母给儿子买房媳妇没份”、 “谁

首付， 离婚后房子归谁”、 “老公

变房东？ 铁打的房子， 流水的媳妇

儿” ……

有人认为， 《婚姻法》 新解

释保护了在婚姻中处于强势地位

的一方， 损害了弱者的利益； 也

有人认为， 这一司法解释完善了

对个人财产的保护， 对还原婚姻

本质有促进作用。 各种观点五花

八门， 网民大打 “口水战”， 支持

声和反对声都有。 有报道称，

《婚姻法》 新解释对楼市的影响已

经开始显现。 这也许是司法解释

的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婚姻法》 新司法解释明确规

定， 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

买的不动产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据媒体报道， 目前， 北京、 南京、

天津、 青岛等多个城市都出现了

房产证加名热， 且有蔓延的势头，

有统计数据表明近日北京往房产

证上加名者增多了

1

倍。 房子的

首付是丈夫出的， 房产证只写了

丈夫的名字， 但是婚后是夫妻一

起还贷， 按照 《婚姻法》 新司法

解释， 如果不在房产证上加上妻

子的名字， 以后要是离婚， 妻子

岂不是要被扫地出门？ 这是许多已

婚女性心中的不安。

在这种不安中， 很多年轻人， 特

别是年轻女性的购房观念正在改变。

所谓靠人不如靠己， 有一处自己的房

产， 生活更有保障。 已有精明的开发

商针对 《婚姻法》 新解释做文章———

“买座山， 当嫁妆”、 “丈母娘快来买

房” 等成为近日一些楼盘的广告宣传

语。 难怪有人说对 《婚姻法》 新解释

最高兴的是开发商， 因为现在无论男

女都要买房了。

说到底， 《婚姻法》 新解释之所

以刺痛了大伙的神经， 其根源皆在于

高房价。 在一线城市， 一套房子动辄

几百万， 往往要掏空几代人的积蓄；

在二三线城市， 房价上涨的迅猛势头

已让政府不得不考虑扩容限购城市。

《婚姻法》 新解释只不过是一个导火

索， 它暴露出畸形的高房价已经扭曲

了中国的诸多传统价值观。 如果不是

高房价， 怎么会出现 “要求男方必须

有房” 的观念？ 如果不是高房价， 婚

姻怎么变成了当前斤斤计较的状态？

高高在上的房价和居民缓慢增长的收

入严重不对称， 如果不能解决高房价

问题， 《婚姻法》 再怎么改动， 婚姻

仍然难以回归本质， 始终摆脱不了

“功利” 二字。

近日有消息称， 父母给子女买房

的比例明显上升， 看样子开发商又可

以偷笑了。

谢旭人：我国将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预算资金已全部下达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昨日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行

情况。 谈到下一步财政工作安排

时， 谢旭人表示， 我国将严格控制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按照分类管

理、 区别对待的原则， 妥善处理债

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

他表示， 我国将建立规范的地

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将债务收支

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动态监控地方

政府性债务。 严格控制地方政府举

债和担保承诺行为， 继续清理规范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回落

谢旭人表示， 今年以来中央和

地方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财政发展

改革取得新进展。

１

至

７

月， 全国

公共财政收入

６６７３９．９２

亿元， 完

成 预 算 的

７４．４％

， 同 比 增 长

３０．５％

。 其中 ， 中央本级收入

３４１４７．２１

亿元， 增长

２６．６％

； 地方

本级收入

３２５９２．７１

亿元 ， 增长

３４．９％

。

谢旭人指出，

１

至

７

月财政收

入增长较快， 是经济运行总体良好

及企业效益提高的综合反应。 主要

原因： 一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

是价格水平上涨； 三是受部分上年

末收入在今年初集中入库等特殊增

收因素影响， 进口环节税收等相关

税种增幅较高； 四是政策调整因

素， 按有关规定将原预算外资金纳

入预算管理， 以及部分地区探矿权

采矿权价款收入一次性入库较多，

使非税收入大幅增长。

谢旭人说，

１

至

７

月， 全国公

共财政支出

５１３８５．０６

亿元， 完成

预算的

５１．３％

， 同比增长

２９．７％

。

其中， 中央本级支出

９２８６．５９

亿

元 ， 增长

１２．４％

， 完成预算的

５４．５％

； 地方财政支出

４２０９８．４７

亿

元 ， 增长

３４．２％

， 完成预算的

５０．６％

。

谢旭人预计， 随着

９

月

１

日起

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

准提高至

３５００

元

/

月， 以及继续对

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

政策等， 今年后几个月财政收入增

幅会有所回落， 财政收入增幅将呈

前高后低走势。

基本医保已覆盖

12.8

亿人

谢旭人说， 今年以来， 中央财

政预算安排资金

１０３０

亿元， 加上

执行中追加

３９５

亿元以及通过使用

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

２８０

亿元， 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 目前已全部下达。

谢旭人在报告下一步财政工作

安排时说， 将加快建立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资金稳定来源机制， 大力

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加快推

进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谢旭人还报告了今年以来着力

保障重点支出、 进一步改善民生的

其他措施： 认真落实各项强农惠农

政策， 支持教育优先发展， 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大社会保障和

就业投入力度。 下一步要强化财政

管理， 保障 “三农”、 民生等重点支

出需要， 严格控制出国 （境） 经费、

车辆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等

一般性支出。

他还表示， 我国城乡基本医疗

保障制度覆盖人数已超过

１２．８

亿

人。 今年以来中央财政拨付补助资

金

７６０

亿元， 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平

稳运行， 财政补助标准由人均

１２０

元提高到

２００

元； 拨付资金

１３０

亿

元， 推动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拨付资金

３５９

亿元， 支持各地提高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促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等化。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 中新社

/

供图

２０１１－０８－２５

收盘 涨跌幅

２０１１－０８－２５

收盘 涨跌幅

深证成份指数

１１５９８．９３ ３．２０％

巨潮沪深

Ａ

指

３０１１．５８ ２．６７％

深证

１００

指数

Ｐ ３６８９．３０ ３．０１％

巨潮大盘指数

２８２６．８７ ３．３９％

深证

３００

指数

Ｐ ３６４０．１７ ２．６２％

巨潮中盘指数

３５００．５９ ２．４６％

中小板指数

Ｐ ５８００．１２ １．８２％

巨潮小盘指数

３６２３．２８ ２．０９％

中小

３００

指数

Ｐ １０７９．１２ １．６９％

巨潮

１００

指数

２９３９．８９ ３．６６％

创业板指数

Ｐ ９４２．９４ ０．２９％

泰达环保指数

２９０４．５７ ２．７４％

深证治理指数

６４８９．５５ ３．１２％

中金龙头消费

５０８４．３５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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